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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4_E6_9C_89_c57_626879.htm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关于修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的决定 

（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

九次会议通过）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

九次会议决定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作如

下修改： 在第一章“总则”中增加一条，作为第六条：“为

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

房屋，并依法给予拆迁补偿，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；征

收个人住宅的，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。具体办法

由国务院规定。”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，重新公布

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（1994年7月5日第八届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7年8

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

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〉的决定》

修正）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房地产开发用地 第一节 土地

使用权出让 第二节 土地使用权划拨 第三章 房地产开发 第四

章 房地产交易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房地产转让 第三节 房

地产抵押 第四节 房屋租赁 第五节 中介服务机构 第五章 房地

产权属登记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

一条 为了加强对城市房地产的管理，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，

保障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，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，

制定本法。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（



以下简称国有土地）范围内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用

权，从事房地产开发、房地产交易，实施房地产管理，应当

遵守本法。 本法所称房屋，是指土地上的房屋等建筑物及构

筑物。 本法所称房地产开发，是指在依据本法取得国有土地

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、房屋建设的行为。 本法所称

房地产交易，包括房地产转让、房地产抵押和房屋租赁。 第

三条 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、有限期使用制度。但是，

国家在本法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。 第四

条 国家根据社会、经济发展水平，扶持发展居民住宅建设，

逐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。 第五条 房地产权利人应当遵守法

律和行政法规，依法纳税。房地产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

保护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。 第六条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

要，国家可以征收国有土地上单位和个人的房屋，并依法给

予拆迁补偿，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；征收个人住宅的，

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。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。 

第七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、土地管理部门依照国务院

规定的职权划分，各司其职，密切配合，管理全国房地产工

作。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、土地管理部门的机构

设置及其职权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。 第二章 

房地产开发用地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